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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

提出了全面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

计核算体系，建立科学核算方法，为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基础保障。 

陆地碳收支核算是整个生态系统碳收支核算的核心，不仅需要掌握陆地碳收支的总量，

更需要掌握陆地碳收支的空间分布，为指导和规范陆地碳收支核算，构建科学规范的碳收支

核算体系及空间表达，为实施区域有差异的碳中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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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测绘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宁波市测绘和遥感技术研究院、武汉市测绘研究院、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北京四维远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

研究所、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广东省碳中和研

究院、北京航天世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起草人：*** 

 





T/CSGPC XXX-2023 

1 

 

陆地碳收支核算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区域陆地碳收支核算技术流程、数据来源与处理，以及碳源、碳汇和碳收

支核算模型及空间化方法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陆地碳源、碳汇和碳收支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HJ1172-2021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质量评估 

GB/T 21010-2017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TD/T 100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CH/T 9029-2019 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碳源  carbon source 

二氧化碳气体成分从地球表面进入大气(如地面燃烧过程向大气中排放CO2)，或者在大

气中由其他物质经化学过程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成分(如大气中的CO被氧化为CO2，对于CO来

说也叫源)。 

3.2 

碳汇  carbon sink 

生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固化，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 

3.3 

碳收支  carbon budget 

在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的植被与大气之间碳交换的净通量，即生态系统的生物碳固定输

入与碳排放输出的平衡状况，当陆地生态系统碳固定量大于呼吸碳排放量时，陆地生态系统

表现为大气的“碳汇”，相反，则表现为大气的“碳源”。 

3.4 

生物量  biomass 

是各地类中植物地上、地下、活的和枯死的有机干物质，例如树木、作物、草及其枝叶、

根等。包括地上和地下生物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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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生物量  above-ground biomass 

土壤层以上以干重表示的植被所有活体的重量，包括干、桩、枝、皮、种子、花、果和

叶及草本植物。 

3.6 

地下生物量  below-ground biomass 

地表以下以干重表示的所有活根的重量，通常不包括难以从土壤有机成分或枯落物中区

分出来的细根（直径<2mm）。 

3.7 

净初级生产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指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植被由光合作用所固定的有机碳扣除植物用于维持性呼吸和生

长性呼吸消耗后的剩余部分，也称净第一性生产力。 

3.8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  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NEP 

指净初级生产力减去土壤异养呼吸消耗的有机碳之后剩余的部分。NEP表示较大尺度上

碳的净贮存，其数值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当NEP大于0时，表示该生态系统为CO2之汇，反

之则为源。 

3.9 

土壤异养呼吸  soil heterotrophic1 respiration 

Rh 

指土壤中的异养微生物进行呼吸作用消耗土壤有机碳，产生CO2的过程。 

3.10 

土壤有机碳密度  soil organic carbon density 

指单位面积土壤内的有机碳含量。 

4 核算原则 

4.1 可靠性 

所用数据来源于国家、地方政府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统计、观测或调查的数据。 

4.2相关性 

选择适当的核算方法和技术参数。 

4.3关键性 

包括区域内直接排放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的关键活

动部门。 

包括区域内直接从大气中吸收或固定二氧化碳CO2的陆地关键碳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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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一致性 

能够对碳源、碳汇和碳收支核算结果进行有意义的比较。 

注：采用相同的数据源和方法，定期进行碳源、碳汇、碳收支核算结果可以进行比较，

可称之为有意义的比较。 

4.4 准确性 

尽可能减少偏差和不确定性。 

5 核算流程 

5.1确定核算范围 

5.1.1地理范围 

核算的地理范围为县级以上行政单元。 

5.1.2时间范围 

核算时间以自然年为单位。 

5.2 确定核算内容 

5.2.1 碳源核算内容 

碳源核算包括区域范围内能源活动、工业生产、农业活动、废弃物处理和湿地在核算年

内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氧化亚氮三种温室气体。 

不包括海洋运输、国际航空运输的能源活动碳排放量，不包括电力调入调出间接碳排放

量。 

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按照IPCC最新公布的温室气体百年全球升温潜力转换成二氧化

碳当量。 

5.2.2 碳汇核算内容 

碳汇核算包括区域范围内湿地、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在

核算年内从大气中吸收或固定的二氧化碳量。 

不包括核算时间内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碳源和碳汇。 

5.3 数据收集和处理 

收集开展区域陆地碳源、碳汇、碳收支核算所需的活动数据、调查数据、观测数据和技

术参数，对收集的数据按照第6章进行处理。 

5.4 开展区域碳收支核算 

根据收集的数据，按照第7章、第8章和第9章确定适用于区域的碳收支核算方法和技术

参数，开展碳源、碳汇和碳收支核算。 

6 数据收集和处理 

6.1 区域陆地碳收支核算空间分辨率确定 

根据核算区域范围的大小和目标确定区域陆地碳收支核算的空间分辨率。 

推荐全国陆地碳收支核算使用1km-10km； 

推荐省级单元陆地碳收支核算使用90m-1km； 

推荐地级市和县级单元陆地碳收支核算10m-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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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据收集及处理 

6.2.1 土地利用/覆盖数据 

区域内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国土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国土空间监测数据。 

梳理区域内多源土地利用/覆盖数据，依据附录A和附录B的映射关系，对土地利用/覆盖

数据进行分类，制作碳收支核算土地利用底图。 

6.2.2 专项调查数据 

包括但不限于林业、草原、湿地、土壤专项调查数据。 

以6.2.1数据为基础，补充完善土地利用的林地、草地、湿地、土壤资源信息。 

6.2.3 遥感产品数据 

包含但不限于区域范围核算年土壤呼吸、NPP、NEP、夜间灯光遥感年度产品数据。 

完成提取、拼接、重投影、裁剪等处理，获取区域内所需分辨率的栅格数据。 

6.2.4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区域内各级能源平衡表、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交通以及农林牧渔等统计数据。 

推荐按照7.1活动类型分行政单元整理成表格。 

7 碳源核算及空间化 

7.1 碳排放量核算 

7.1.1 能源活动碳排放量核算 

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应包含3部分，分别为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排放；生物质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CH4和N2O排放；煤炭开采

和矿后活动及石油和天然气系统产生的CH4逃逸排放。排放量计算宜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

单指南》或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第一章 能源活动”中的各部分清

单编制方法。 

7.1.1.1 化石燃料燃烧活动排放的行业拆分 

固定排放源按部门可分为公用电力与热力部门、工业和建筑部门、农业部门、服务部门

（第三产业中扣除交通运输部分）、居民生活部门，其中工业部门可进一步细分为钢铁、有

色金属、化工、建材、纺织、造纸及纸制品和其它行业。将固定源排放具体拆分到部门，宜

参考《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中“第一章 能源活动”的“二、化石燃料燃

烧活动”。 

移动排放源指所有借助交通工具的客货运输活动，移动源的交通方式可细分为民航、公

路、铁路、水运，不计入国际航空及海洋水运。我国能源统计体系中交通运输部门一般只包

含交通营运部门的能源消费量，大量的社会公路交通用能统计在居民部门、商业部门和工业

部门，为了比较全面反映我国全社会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和排放情况，需要对公路交通用能

进行整合，包括对汽油、柴油消费量在部门间进行重新调整。柴油、汽油在工业、服务业、

居民生活的抽取比例可参照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或依据专家估算。如

果无法获得公路（道路）交通分品种、分车辆类型能源消费量，宜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编制指南》（试行）中“公式 1.3”方法进行估算。 

7.1.1.2 生物质燃料燃烧活动的排放因子选取说明 

生物质燃料排放因子宜采用当地的实测因子。如实测实在困难，通过省柴灶、传统灶、

火盆火锅、牧区灶具进行的生物质燃料燃烧活动，排放因子宜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

指南》（试行）或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第一章 能源活动”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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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燃烧活动”中的排放因子；若通过其他设备或灶型进行燃烧活动，排放因子宜采用最

新版《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2卷 能源”中相关的排放因子；排放因子的选择也

可参考国内相关研究的部分测试数据。 

7.1.2 工业生产碳排放量核算 

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的是工业生产中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之外的其他

化学反应过程或物理变化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应核算水泥熟料生产过程的CO2 排放，石灰

生产过程源于碳酸钙和碳酸镁热分解的CO2排放，钢铁生产中源于炼铁熔剂高温分解和炼钢

降碳过程的CO2排放，电石生产过程源于石灰及碳素原料分解的CO2排放，己二酸生产过程N2O

排放，硝酸生产中源于氨催化氧化过程产生的N2O排放等6类工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排放量计算宜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或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

单编制指南》“第二章 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各部分清单编制方法。 

7.1.3 农业活动碳排放量核算 

农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应包含4部分，分别为稻田CH4排放，农用地N2O排放，动物肠道

发酵CH4排放，动物粪便管理CH4和N2O排放。排放量计算宜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

南》（试行）或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第三章 农业活动”中的各部分清

单编制方法。 

7.1.4 废弃物处理碳排放量核算 

废弃物处理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2大部分，一是固体废弃物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二是废水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固体废弃物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包含城市固体

废弃物（主要是指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理产生的CH4排放和废弃物（包括城市固体废弃物、

危险废弃物、污泥）焚烧处理产生的CO2排放。废水处理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包含生活

污水处理CH4排放、工业废水处理CH4排放及废水处理N2O排放。排放量计算宜采用当地《省

级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或当地《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第五章 废弃物处理”

中的各部分清单编制方法。 

7.1.5 湿地碳排放量核算 

湿地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2部分，一是泥炭地CO2及N2O排放，二是水淹地的CH4排放。

排放量计算宜采用《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第4卷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第7

章 湿地”的计算方法进行核算。 

7.2 碳排放量空间化处理 

7.2.1映射关系 

各温室气体排放门类核算结果按照IPCC评估报告全球升温潜能100年水平换算成CO2当

量。 

依据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承载的活动，对各碳排放门类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分解，

各地结合地区数据情况，可对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进行细分。基于国土变更调查数据的土地利

用类型与碳排放门类的映射关系可参考表A.1。无映射关系的土地利用类型默认碳排放为零。 

7.2.2 空间化方法 

7.2.2.1 模型评估法 

区域碳排放数据基础较好的情况下，各行业活动碳排放量宜按照与土地利用的映射关系

进行空间化，采用公式(1)的方法进行空间分解至土地利用图斑： 

𝐶𝐸_𝑆𝐸 = {𝑆|𝐷, 𝑀}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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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𝐸_𝑆𝐸 ――空间化估算方法。 

𝑆     ――空间尺度，包括行政区域尺度𝑆𝑎𝑑、图斑尺度𝑆𝑔𝑟，受依托数据𝐷和估算模型

𝑀制约。 

𝐷     ――依托数据，包括行政区域统计数据𝐷𝑠𝑑、多源地理数据𝐷𝑔𝑒、卫星遥感数据

𝐷𝑟𝑠。 

𝑀     ――空间化估算模型，例如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以

及神经网络、贝叶斯网络、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模型。 

行政区域统计数据𝐷𝑠𝑑包括行政区域尺度的能源统计数据以及社会经济分门类统计数据

等。 

多源地理数据𝐷𝑔𝑒包括土地利用数据、交通大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建筑数据、兴趣点

（POI）数据、基于位置的问卷调查数据等。 

卫星遥感数据𝐷𝑟𝑠包括夜间灯光亮度数据、NDVI数据等。 

7.2.2.2 单要素权重法 

区域碳排放数据基础较差或技术参数缺失情况下，各行业活动碳排放量宜按照与土地利

用的映射关系进行空间化，采用公式(2)和(3)的方法进行空间分解至土地利用图斑： 

 𝐶𝐸𝑖,𝑛 = 𝑅𝑖 × 𝐴𝑖,𝑛…………………………………………（2） 

 𝐴𝑖,𝑛 =
𝑘𝑖,𝑛

∑ 𝑘𝑖
𝑛 ………………………………………………（3） 

式中： 

𝐶𝐸𝑖,𝑛——第i类行业部门第n个图斑的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𝑅𝑖——第i类行业的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𝐴𝑖,𝑛——第i类行业第n个图斑的权重，无量纲； 

k——依据数据收集情况，可分别代表图斑面积、人口数量、工业产值、营业额等数据。 

7.3 区域碳排放量汇总  

区域碳排放量由区域内各活动部门对应土地利用图斑的碳排放量汇总，按照公式（4）

计算： 

 𝐶𝐸𝑡 = ∑ 𝐶𝐸𝑖 =𝑚
𝑖=1 ∑ ∑ 𝐶𝐸𝑘,𝑗

𝑙
𝑗=1

𝑛
𝑘=1 …………………（4） 

式中： 

𝐶𝐸𝑡――区域总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𝑖――区域第i个土地利用图斑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𝑘,𝑗――区域第k土地利用类型第j个图斑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8 碳汇核算及空间化 

8.1 碳汇量核算方法 

8.1.1 碳汇量核算 

碳汇量核算以土地利用图斑为基本核算单元。土地利用图斑是多种生态系统、植被覆盖

类型和地表基质的空间复合体，建议利用各专项调查数据细分土地利用图斑，形成反映图斑

内部生态系统、地表覆盖、地表基质等空间差异的碳汇量核算本底数据。如采用国土变更调

查数据，碳汇类型与土地利用类型对应可参考表B.1。若缺乏相关数据支撑，建议不考虑土

地利用图斑内部差异性。按照公式（5）计算土地利用图斑的碳汇量。 

𝐶𝑆 = ∑ 𝐶𝑆𝑖
𝑛
𝑖=1  ……………………………..（5）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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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𝑖——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𝑖  ——生态系统类型。 

8.1.2 碳储量变化法 

碳储量变化法通过核算地上与地下生物量碳库与土壤碳库的碳储量变化反应碳汇量，按

照公式（6）计算。 

𝐶𝑆𝑖 = 𝑆𝑖 × 𝑓𝐶𝑖
× (𝑊𝑖,𝑡,𝑉 + 𝑊𝑖,𝑡,𝑆 − 𝑊𝑖,𝑡−1,𝑉 − 𝑊𝑖,𝑡−1,𝑆) × 𝑀𝐶𝑂2

/𝑀𝐶…（6） 

式中： 

𝐶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千米（km2）。 

𝑓𝐶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含碳率，无量纲。 

𝑊𝑖,𝑡,𝑉  ――第i类型生态系统第t年的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𝑊𝑖,𝑡,𝑆  ――第i类型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第t年的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𝑊𝑖,𝑡−1,𝑉――第i类型生态系统第t-1年的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𝑊𝑖,𝑡−1,𝑆――第i类型生态系统土壤有机碳第t-1年的碳储量，单位为吨碳（t C）。 

𝑀𝐶𝑂2
/𝑀𝐶 ――=44/12，为C转化为CO2的系数。 

碳储量基于林业、草原、湿地、土壤等专项调查数据计算，计算参数应优先考虑当地参

数，或采用最新的国家水平参考值、IPCC参考值。 

8.1.3 固碳速率法 

固碳速率法的碳汇量按照公式（7）计算 

𝐶𝑆𝑖 = 𝑆𝑖 × (𝐶𝑆𝑅𝑖,𝑉 + 𝐶𝑆𝑅𝑖,𝑆) × 𝑀𝐶𝑂2
/𝑀𝐶 ……….（7） 

式中： 

𝐶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 C/a)。 

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平方千米(km
2
) 。 

𝐶𝑆𝑅𝑖,𝑉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碳汇速率，单位吨碳/平方千米/年(t C/km
2
/a)。 

𝐶𝑆𝑅𝑖,𝑆    ――第i类型生态系统土壤的碳汇速率，单位吨碳/平方千米/年(t C/km
2
/a)。 

𝑀𝐶𝑂2
/𝑀𝐶 ――=44/12，为C转化为CO2的系数。 

碳汇速率应优先考虑当地参数，或采用最新的国家水平参考值、IPCC参考值。 

8.1.4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 

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的碳汇量按照公式（8）计算 

𝐶𝑆𝑖 = 𝑆𝑖 × 𝑁𝐸𝑃𝑖 = 𝑆𝑖 × (𝑁𝑃𝑃𝑖 − 𝑅ℎ𝑖) × 𝑀𝐶𝑂2
/𝑀𝐶 …..（8） 

式中： 

𝐶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 C/a)； 

𝑆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面积，单位平方千米(km2) ； 

𝑁𝐸𝑃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净生态系统生产力，单位吨碳/平方千米/年(t 

C/km2/a)； 

𝑁𝑃𝑃𝑖    ――第i类型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单位吨碳/平方千米/年(t C/km2/a)； 

𝑅ℎ𝑖    ――第i类型生态体系土壤异养呼吸消耗的碳量，单位吨碳/平方千米/年(t 

C/km2/a)； 

𝑀𝐶𝑂2
/𝑀𝐶 ――=44/12，为C转化为CO2的系数。 

𝑁𝑃𝑃和𝑁𝐸𝑃来自遥感产品数据，土壤异养呼吸消耗量来自土壤呼吸产品。 

8.2 碳汇量核算 

8.2.1 湿地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湿地图斑为基本核算单元，结合森林、土壤、湿地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

湿地的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湿地碳汇核算本底。

根据数据可得性，优先选择固碳速率法，其次选择碳储量变化法，最后选择净生态系统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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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法，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湿地图斑上湿地生态系统的年碳

汇量。 

8.2.2 耕地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耕地图斑为基本核算单元，结合森林、土壤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耕地的

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耕地碳汇核算本底。根据数

据可得性，优先选择碳储量变化法，其次采用固碳速率法，最后选择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

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耕地图斑上农田生态系统的年碳汇量。 

由于耕地作物每年都会被收获，利用碳储量变化法和固碳速率法计算时，只考虑农田土

壤的碳汇量。 

8.2.3 园地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园地图斑为基本单元，结合森林、土地资源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园地的

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园地碳汇核算本底。根据数

据可得性，优先选择碳储量变化法，其次采用固碳速率法，最后选择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

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园地图斑上森林生态系统、灌木生态系

统、农田生态系统等的年碳汇量。 

8.2.4 林地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林地图斑为基本单元，结合森林、土地资源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林地的

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林地碳汇核算本底。根据数

据可得性，优先选择碳储量变化法，其次采用固碳速率法，最后选择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

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林地图斑上森林生态系统、灌木生态系

统等的年碳汇量。 

8.2.5 草地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草地图斑为基本单元，结合草原、土地资源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草地的

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草地碳汇核算本底。根据数

据可得性，优先选择碳储量变化法，其次采用固碳速率法，最后选择净生态系统生产力法，

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草地图斑上草地生态系统的年碳汇量。 

由于草地植被每年都会枯落，其固定的碳又返还回大气或进入土壤中，利用碳储量变化

法和固碳速率法计算时，只考虑草地土壤的碳汇量。 

8.2.6 水域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水域图斑为基本核算单元，结合湿地、土壤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水域的

地表基质和沉水植被类型，以及其数量、质量和生态特征，生成水域碳汇核算本底。优先选

择固碳速率法，其次选择碳储量变化法，并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

算水域生态系统的年碳汇量。 

8.2.7 其他碳汇计算 

以土地利用的商业服务业用地、工矿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特殊

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其他土地等用地图斑为基本核算单元，结合林业、草原、湿地、土壤

等专项调查成果，反映各地类的地表基质和植被覆盖类型，生成其他用地碳汇核算本底。根

据数据可得性，按照HJ1172-2021全国生态系统分类体系表，计算其他用地图斑上森林生态

系统、灌丛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等的年碳汇量。 

8.3 区域碳汇量汇总 

区域碳汇量是按照公式（9）核算区域内林地、园地、草地、耕地、水域和其他用地碳

汇量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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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𝑆𝑡 = 𝐶𝑆𝑤𝑒𝑡𝑙𝑎𝑛𝑑 + 𝐶𝑆𝑓𝑎𝑟𝑚𝑙𝑎𝑛𝑑 + 𝐶𝑆𝑃𝑙𝑎𝑛𝑡𝑎𝑡𝑖𝑜𝑛 + 𝐶𝑆𝑓𝑜𝑟𝑒𝑠𝑡 + 𝐶𝑆𝑔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 + 𝐶𝑆𝑤𝑎𝑡𝑒𝑟 +

𝐶𝑆𝑜𝑡ℎ𝑒𝑟 …………………………………………………………………（9） 

式中： 

𝐶𝑆𝑡        ――区域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𝑤𝑒𝑡𝑙𝑎𝑛𝑑   ――区域内的湿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𝑓𝑎𝑟𝑚𝑙𝑎𝑛𝑑  ――区域内的耕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𝑃𝑙𝑎𝑛𝑡𝑎𝑡𝑖𝑜𝑛 ――区域内的园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𝑓𝑜𝑟𝑒𝑠𝑡     ――区域内的林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𝑔𝑟𝑎𝑠𝑠𝑙𝑎𝑛𝑑  ――区域内的草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𝑤𝑎𝑡𝑒𝑟     ――区域内的水域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𝑜𝑡ℎ𝑒𝑟      ――区域内的其他用地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9 碳收支核算 

9.1 碳收支计算方法 

区域碳收支按照公式（10）计算： 

𝐶𝐸𝑁 = 𝐶𝐸𝑡 − 𝐶𝑆𝑡 = ∑ (𝐶𝐸𝑖 − 𝐶𝑆𝑖)𝑛
𝑖=1  …………（10） 

式中： 

𝐶𝐸𝑁――区域净碳排放量，为碳源与碳汇之差，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𝑡――区域总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𝑡――区域总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𝑖――第i个土地利用图斑的碳排放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𝑖――第i个土地利用图斑的碳汇量，单位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9.2 碳排放承载力计算 

9.2.1 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计算 

区域碳排放的生态承载系数(ESC)按照公式（11）计算： 

𝐸𝑆𝐶 =
𝐶𝑆𝑖

𝐶𝑆
/

𝐶𝐸𝑖

𝐶𝐸
 ……………………………….（11） 

式中： 

𝐶𝑆𝑖――区域内第i个统计单元的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𝑆――区域总碳汇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𝑖――区域内第i个统计单元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区域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9.2.2 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计算 

区域碳排放的经济贡献系数(ECC)按照公式（12）计算： 

𝐸𝐶𝐶 =
𝐺𝑖

𝐺
/

𝐶𝐸𝑖

𝐶𝐸
 ………………………………（12） 

式中： 

𝐶𝐸𝑖――区域内第i个统计单元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𝐶𝐸――区域总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年（t CO2/a）。 

𝐺𝑖――区域内第i个统计单元的GDP，单位为万元。 

𝐺――区域总GDP，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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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表A.1给出了碳排放活动类型与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映射关系。 

表 A.1 行业活动与土地利用类型映射表 

碳排

放门

类 

活动部门 土地利用映射 

活动部门 1 活动部门 2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细分建议 

能源

活动 

公用电力与热力

部门 

电力部门 工业用地(0601) 火电工业用地 

热力部门 公用设施用地(0809) 供热设施用地 

工业和建筑 

部门 

钢铁、有色金属、化

工、建材、石油天然气

开采与加工、其他 

工业用地(0601)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

电解铝及其他工业用地 

建筑业 — 建筑工地 

客货运输活动 

（包含居民家庭

用车） 

国内民航 机场用地(1007) 机场 

公路 

公路用地(1003) 

 城镇村道路用地(1004)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1005) 

铁路 铁路用地(1001)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用地(1002)  

内河水运 
河流水面(1101) 通航河渠、内河航运港

口码头 港口码头用地(1008) 

服务部门 

（第三产业中扣

除交通运输部

分） 

公共服务与管理 

机关团体用地(0801) 

 

新闻出版用地(0802) 

教育用地(0803) 

科研用地(0804) 

医疗卫生用地(0805) 

社会福利用地(0806) 

文化设施用地(0807) 

体育用地(0808) 

公用设施用地(0809) 

使领馆用地(0902) 

监教场所用地(0903) 

宗教用地(0904) 

殡葬用地(0905)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0906) 

商业商务 

零售商业用地(0501) 

 

批发市场用地(0502) 

餐饮用地(0503) 

旅馆用地(0504) 

商务金融用地(0505) 

娱乐用地(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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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务用地(0507) 

仓储用地(0604) 

能源

活动 

农业部门 
种植业 

农村道路(1006) 

 

水田(0101) 

水浇地(0102) 

旱地(0103) 

果园(0201) 

茶园(0202) 

橡胶园(0203) 

其他园地(0204) 

水产养殖 养殖坑塘(1104A)  

居民生活部门 
城镇生活 城镇住宅用地(0701)  

农村生活 农村宅基地(0702)  

逃逸排放 煤炭油气开采 
采矿用地(0602) 

 
管道运输用地(1009) 

工业

生产

过程 

火电和热力行

业、钢铁行业、

煤炭加工行业、

水泥制造行业、

玻璃制造行业、

电解铝行业、其

他工业行业 

— 工业用地(0601) 

火电工业、钢铁工业、煤

炭工业、水泥工业、玻璃

工业、电解铝工业及其

他工业用地 

农业

活动 

稻田 CH4排放、畜

牧业 CH4和N2O排

放、农用地 N2O排

放 

— 

水田(0101) 

 

天然牧草地(0401) 

人工牧草地(0403) 

水田(0101) 

水浇地(0102) 

旱地(0103) 

果园(0201) 

茶园(0202) 

橡胶园(0203) 

其他园地(0204) 

设施农用地(1202) 

废弃

物处

理 

固体废弃物、液

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工业废

水处理 
工业用地(0601)  

生活污水处理、生活

垃圾（焚烧、填埋） 
公用设施用地(0809) 

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

场 

湿地 湿地 CH4排放 — 

红树林地(0303) 

 

森林沼泽(0304) 

灌丛沼泽(0306) 

沼泽草地(0402) 

盐田(0603) 

沿海滩涂(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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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滩涂(1106) 

沼泽地(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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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表B.1给出了碳汇类型与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映射关系。 

表 B.1 碳汇与土地利用/覆盖类型映射表 

碳汇类型 土地利用/覆盖分类 

湿地 红树林地(0303) 

森林沼泽(0304) 

灌丛沼泽(0306) 

沼泽草地(0402) 

盐田(0603) 

沿海滩涂(1105) 

内陆滩涂(1106) 

沼泽地(1108) 

耕地 水田（0101） 

水浇地（0102） 

旱地（0103） 

园地 果园（0201） 

茶园（0202） 

橡胶园（0203） 

其他园地（0204） 

林地 乔木林地（0301） 

竹林地（0302） 

灌木林地（0305） 

其他林地（0307） 

草地 天然牧草地（0401） 

人工牧草地（0403） 

其他草地（0404） 

水域 河流水面（1101） 

湖泊水面（1102） 

水库水面（1103） 

坑塘水面（1104） 

其他 其他生长有植被的土地利用

/覆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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